关于完善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的通知
（皖人社秘〔2023〕296号）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全省人才工作大会精神，持续深化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现就完善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通知如下：
一、注重省内高层次人才培养选拔。省内专业技术人才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或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或主持、承担以及主要参与重大人才工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攻关、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基础研究项目的，或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特别显著的，或获得国际、国内重大赛事、科研项目等奖项的，可比照急需紧缺人才评议条件申报。
二、拓宽认定和评议方式。把品德、能力、业绩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标准，根据各类人才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分别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可综合运用或视情采用实地考察、专家评审、面试答辩、实践操作、业绩展示等方式，对相关申报人员进行评议和认定；对特殊人才分层分类采取特殊评价方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获得省级以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揭榜领题比赛铜奖以上的出站博士后，可直接申报参加高级职称评审。
三、适度增加评审频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绿色通道职称评审工作可根据情况每年多次开展。确因招才引智或重大人才工程需要，经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可“一人一议”或“一团一议”，由绿色通道评委会对引进人才或团队适时开展评审工作。
四、支持企事业人才申报评审。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称评审，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同等对待，取得的职称证书具有同等效力。企业引进或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业绩显著、贡献突出符合申报条件的，可不受学历、资历限制，由2名以上具备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破格申报高级职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领军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等可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推荐技术负责人破格申报相应层级职称。
五、优化职称评审服务。畅通外籍人才、港澳台人才、自由职业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等职称评审绿色通道，优化申报评审工作流程，减少申报和证明材料。卫生系列、高校教师（含党校教师）系列确需申报评审认定的，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应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由所在单位出具推荐意见，并经主管部门同意后申报。
 
附件：1.关于开展2023年第二批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申报工作的通知
2.安徽省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审批表
          3.个人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诚信承诺书
      4.单位公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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